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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00         证券简称：莱绅通灵       公告编号：2025-009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税务处理决定书》 

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因虚开发票且在账薄上多列支出、

少缴企业所得税的行为，被处少缴税款 0.5 倍的罚款，计 509,771.08

元；因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且税款无法代扣代缴行为，被处应扣未扣个

人所得税税款 1.5 倍的罚款，计 5,148,640.83 元；合计 5,658,411.91

元。 

 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对上述少缴企业所得税的行为，公司另须缴

纳滞纳金 301,375.06 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向税务机关缴纳罚款和滞纳金合计 5,959,786.97

元，拟不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本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 2022 年-2024

年损益的影响分别为 4,431,483.93元、717,156.90元和 811,146.14元。 

一、 事项背景和前期情况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3月 18日披露

了《关于收到税务机关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公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

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以下简称“税务机关”）下发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宁税稽一罚告 [2022]6501 号】，对公司的涉税违法行为拟处以罚款

4,431,483.93 元。 

2023年 8月 2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税务机关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

进展公告》，根据税务机关下发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宁税稽一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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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6502 号】，对公司的涉税违法行为拟处以罚款由 4,431,483.93 元调整为

5,148,640.83 元。 

2025 年 3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税务机关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

进展公告》，公司再次收到税务机关下发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宁税

稽一罚告[2025]33 号】，对公司的涉税违法行为拟处以罚款由 5,148,640.83 元

调整为 5,658,411.91 元。 

二、 事项的结果 

2025 年 4月 10 日，公司收到税务机关下发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宁

税稽一罚[2025]44 号】和《税务处理决定书》【宁税稽一处[2025]110 号】。根

据《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因虚开发票且在账薄上多列支出、少缴企业所

得税的行为，被处少缴税款 0.5 倍的罚款，计 509,771.08 元；因应扣未扣个人

所得税且税款无法代扣代缴行为，被处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税款 1.5 倍的罚款，

计 5,148,640.83 元；合计 5,658,411.91元。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对上述

少缴企业所得税的行为，公司另须缴纳滞纳金 301,375.06 元。上述罚款和滞纳

金所涉事项的事实与前期公告基本一致，主要内容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经我局（所）于 2020年 05月 29日至 2025 年 04月 01日对你（单位）（地

址：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大道 19 号）2003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所属期内涉嫌接受的虚开发票的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

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2017 年-2018年期间，你企业通过银行汇款、资金回流的方式取得外部第三

方劳务公司（非关联方）开具的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在

账薄上多列支出、少缴企业所得税，票面额合计 12312732.62元。套取资金用于

发放员工工资奖金，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且无法代扣代缴。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企业情况说明、银行流水、账薄资料、询问笔录等。 

二、处罚决定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决定对你企业虚开

发票且在账薄上多列支出、少缴企业所得税的行为，处少缴税款 0.5 倍的罚款，

计 509771.08元；对你企业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且税款无法代扣代缴行为，处应

扣未扣个人所得税税款 1.5倍的罚款，计 5148640.83元。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 5,658,411.91 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雨花台区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

局（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

江苏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

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

（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

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税务处理决定书》所涉相关情况 

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公司 2017年至 2018年取得的外部第三方劳务公

司虚开的总金额为 12312732.62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据，应

调增 2017 年、2018 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其中：2017年调增 5242132.62

元、2018 年调增 7070600 元。公司 2017 年至 2018 年支付中高层职员的奖金

8234563.96 元准予在税前扣除,应调减 2017 年、2018 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

额，其中：2017 年调减 4187313.12 元、2018 年调减 4047250.84 元。共计应调

增 2017 年应纳税所得额 1054819.5 元、2018 年应纳税所得额 3023349.16 元，

应补征 2017年企业所得税 263704.87元，2018 年企业所得税 755837.29 元，共

计 1019542.16 元。公司已于 2021年 5月、2024年 11月自行补缴入库。 

对上述已补缴的企业所得税 1,019,542.16 元，根据《税务处罚决定书》公

司被处以 0.5 倍罚款 509,771.08 元，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公司另须缴纳

滞纳金 301,375.06 元。 

三、 事项的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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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自查及向税务机关了解，所涉及事项主要为： 

2017 年 4月至 2018年 6月，公司通过与外部第三方劳务公司签订人事代理

合同方式，向部分员工发放了 8,234,563.96 元奖金（已计入公司当期期间费用），

未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3,432,427.22 元。税务机关对公司处以未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税款 1.5倍的罚款 5,148,640.83元。该事项共涉及员工 15 人，其中时

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人。 

公司原控股股东、董事长、总裁沈东军 2017年-2018年占用公司的资金（金

额 4,078,168.66 元，通过外部第三方劳务公司为沈东军垫支费用的形式占用）

于 2020 年-2021年退回，公司收到退回资金后于 2020年后陆续补缴了相应的企

业所得税；税务机关对上述事项导致公司 2017 年-2018 年度少缴纳企业所得税

1,019,542.16元处以 0.5倍的罚款 509,771.08 元，另须缴纳滞纳金 301,375.06

元。 

四、 后续措施和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向税务机关缴纳罚款和滞纳金合计 5,959,786.97 元，

拟不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上述事项所涉资金占用、薪酬及财务管理等，公

司已完成整改。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内部控制，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

生。 

公司根据前期《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情况，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对

税务机关拟处罚金额已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计入各期营业外支出和预计负

债）。本次行政处罚对公司 2022年-2024年损益的影响分别为 4,431,483.93元、

717,156.90元和 811,146.14 元。 

本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12日 


